团体标准
《镁金属空气电池》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镁金属空气电池是一个独立的发电系统，具有高能量，安全环保，便于携带和存放，加入水即可发电，属于一种新型环保能源电池，被誉为“面向21世纪的绿色能源”。为满足镁金属空气电池相关技术与应用的发展，由湖南汇动新材料有限公司申请团体标准的立项，根据湖南省电池行业协会下达的 2023年度团体标准制定项目计划，批准《镁金属空气电池》团体标准的制定。
（二）标准起草单位、参编单位
标准起草单位为湖南汇动新材料有限公司，参编单位为湖南省中大特冶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南大学、湖南西瑞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天津科威恩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市先进电池材料及电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三）主要起草人（说明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主要工作等）
[bookmark: _GoBack]主要起草人有余琨教授—总负责人、宋觉敏高工—标准具体负责人及文件起草人、刘慧博士—负责电池技术支持及验证、余鹏—负责电池制备工艺验证、李政—负责电池负责工艺设计及性能检测、段霞飞—负责整体协调与资料整理。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镁金属空气电池是以镁及镁合金为负极，空气电极以及特殊正极材料为正极，中性水溶液为电解质构成的一种新型高能量化学电源，属于新型绿色能源，被称为是“面向21世纪的绿色能源”，也是一种独立的发电系统。其具有高比能量和高比功率、安全环保、电流密度大，无需充电、长期存放无维护等诸多优点，广泛用于抗险救灾、矿井、航海及水下作业电源、极端环境备用/应急电源等方面。同时可以用于水下攻防系统动力电源（声呐浮标、电动鱼雷等）、单兵通讯一次/便携电源等，是一种典型、有效的军民两用型新技术电池产品。镁金属空气电池要求单体电池与整体电池组均具有较高的能量，性能稳定，电池激活时间短等诸多特性。
目前镁金属空气电池行业领域内并没有关于镁金属空气电池相关的团体标准，不少镁合金主要参考的是GB/T 18333.2-2015《电动汽车用锌空气电池》，但该标准主要是对锌金属空气电池的，镁金属空气电池仅仅只能够参考，不能针对镁金属空气电池的单体电池和整体电池组提出细化要求。制定本团体标准能有助于规范镁金属空气电池研制与生产过程中对单电池芯和整体电池的关键性能进行严格规范，也有助于下游客户充分了解镁金属空气电池的性能要求。
本标准将结合GB/T 18333.2-2015 《电动汽车用锌空气电池》、GJB141-86 《军用锌锰干电池通用技术条件》等标准，进一步提高和细化镁金属空气电池性能技术要求。结合企业以及客户的相关要求，从电池单体电池的电性能、电池能量、激活时间等关键性能上进行严格规范，进而对电池组的电性能、电池能量、激活时间、环境适应性等产品性能进行规范要求。本标准的制定，有利于采用标准化手段对镁金属空气电池产品的性能指标进行规范，为镁金属空气电池在特种服役条件的领域内使用提供标准依据。
三、主要起草过程
[bookmark: _Hlk129082114]湖南汇动新材料有限公司、湖南省中大特冶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南大学等单位一起承担了《镁金属空气电池》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公司组建了相应的团体标准起草小组，明确各自的责任与分工，并按照分工展开工作。在《镁金属空气电池》团体标准制定过程中，起草小组认真查阅有关资料、收集相关数据信息，结合国内镁金属空气电池的产品性能特点，以及相应客户提出的指标要求、相关标准等，进行本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
主要编制过程如下：
2022年12月20日，湖南汇动新材料有限公司确认进行《镁金属空气电池》团体标准立项；
2022年12月22日，湖南汇动新材料有限公司组织成立标准编制小组，负责标准编制工作起草，同时小组开始积极组织筹备；
2023年1月14日，经过近1个月的组织筹备，确定湖南汇动新材料有限公司、湖南省中大特冶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南大学等为标准起草工作组的成员单位，成立标准起草小组；
2023年1月30日，标准起草工作组开始团体标准草案编写；
2023年2月17日，在湖南汇动新材料有限公司召开第一期团体标准编制小组会议，针对团体标准草案进行认真研究与讨论，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3年3月*日， 湖南省电池协会发布征求意见稿。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一是坚持先进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统一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可靠性与经济性相结合的原则，尽可能使标准满足多目标要求；二是充分考虑特定服役条件领域客户对镁金属空气电池的使用需求，在充分调研交流基础上开展标准编制工作，尽可能使该标准符合实际现状和满足未来发展要求；三是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在标准结构、内容及主要技术指标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在标准中充分体现产品的技术特点。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bookmark: _Hlk129012586]五、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镁金属空气电池在国内属于新兴领域电池，在国内没有相应的团体标准规范，本团体标准与现行标准乃至强制性标准并无冲突关系。同时本团体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标准化编制要求进行，完全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规。
六、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本标准适用于镁金属空气电池，能规范镁金属空气电池单体电池性能及质量，也可规范整体电池组性能及质量。
本标准规定了单体电池在放电电流≥1A的情况下，电池的放电电压≥1.1V；以0.8V为有效截止电压，电池能量≥70Wh等相关电学性能；同时规定了在-15℃~60℃的高低温度下单体电池性能；
本标准规定了整体电池组在放电电流≥1A的情况下，电池的放电电压为n×单体电池电压；以n×0.8V为有效截止电压，电池容量不低于n×单体电能量等相关电学性能；同时规定了在-15℃~60℃的高低温度下整体电池组的电学性能；
本标准规定了单体电池及整体电池组在常温状态下电池激活时间不大于30s，低温状态下电池激活时间不大于180s；同时规定了常温与低温条件下电池激活时间的测试方式；
本标准规定了镁金属空气电池的相关测试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产品的使用环境，在-15℃~60℃的环境温度下，电池能够正常使用；
本标准规定了镁金属空气电池的外壳以及固定结构均采用轻质材料或者纸质材料设计。
本标准规定了单体电池及电池组产品外观、极性、尺寸及重量、常温放电性能、高低温放电性能的要求，并明确了相应的试验方案；
本标准规定了产品的包装要求，需能长时间储存；
本标准规定的主要内容：风力发电机组主轴轴承座体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外观、极性、尺寸及重量、放电性能、高低温环境适应性、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按照本标准的要求，产品需进行相关的试验项目，试验项目有：外观、极性、尺寸及重量、常温放电性能、高低温放电性能，经过以上试验全面验证了标准编写条款的适用性和可行性，实验结果，满足标准要求。
七、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依据和结果
无。
八、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标准
本标准主要参考了 GB/T 18333.2-2015 《电动汽车用锌空气电池》以及GJB141-86 《军用锌锰干电池通用技术条件》。
九、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实施。
十、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废止现行有关团体标准的建议。
无其他应予说明事项。
十二、预期效益分析
标准制定后，现有的镁金属空气电池产品将按照该团体标准生产，将促进产业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该团体标准以镁金属空气电池的关键电学性能与环境适应性为重点，将严格规范镁金属空气电池的相关产品性能，提高产品的质量保障。本标准的编制，充分反映了国内行业的水平，标准的制定将推动行业的有序发展。
该团体标准可以有效推进金属燃料电池产学研一体化产业技术革新、催生性能、产品、技术的更新。将研究成果转化为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并推进对镁金属空气电池产品性能、应用的系统性研究，实现持续性发展。
